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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国际金融组织和

外国政府贷款管理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外资[2015]4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财政

厅（局）：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确定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以下简称“国外贷款”）管理的改

革思路，拟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简化管理程序，完善工作机制。为稳步推

进改革、做好工作衔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改革创新国外贷款管理思路

　　为适应新形势下利用国外贷款的新要求，国外贷款管理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依法行政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

求，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项中心任务，依据“顶层设计、简政放权、公

开透明”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优化整

合国外贷款管理程序，充分利用国外优惠贷款资源支持国家重点领域改革。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正统筹国外贷款项目规划方式改革，积

极研究取消国外贷款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谈判请示、引入

第三方评估等改革措施，拟成熟一项、推动一项，并在相关法规中予以明

确。

　　二、做好备选项目规划

　　（一）加强顶层设计，改革规划方式。根据国家重大战略举措、改革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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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任务和外方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确定国外贷款支持的重点改

革任务、关键发展领域和创新要求等,通过“自上而下抓重点推改革，自下而

上搞试点促落实”相结合的规划方式，更加系统地对重点领域提供支持。省

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联合申报拟纳入国外贷款备选项目规划的

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根据各地申报情况，编制备选项目规划，

并将规划联合下达至省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

　　（二）2015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备选项目规划安排。各地申报项目应与

国家、行业和地方重大战略规划、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紧密结合，注重创新

示范和促进体制机制改革。有关单位要结合项目特点和配套能力，合理确定

贷款申报金额和配套资金比例；积极研究采用国际金融组织提出的结果导向

型贷款和发展政策贷款等新工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请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会同省级财政部门于3月30日前将备选项目申报材料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财政部，具体贷款机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统筹安排。

　　（三）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规划安排。每年度编制下达一批外国政府

贷款备选项目规划（含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项目）。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引进

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原则上不再安排医院单纯购置医疗设备。考虑

到沙特、科威特、欧佩克基金贷款要求相近，上述国别的贷款项目可据需要

在上述三个国别间调整，无需办理变更手续。由于目前规划内项目较多、年

度贷款规模有限，2015年度备选项目规划将于7月启动申报，贷款国别、贷款

规模、安排领域等贷款信息届时另行通知。

　　各地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根据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统筹考虑借用外债规模和结构目标、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政府

债务额度及偿还资金来源等，共同做好备选项目规划工作。

　　三、妥善安排过渡期外国政府贷款项目

　　为确保改革过渡期内外国政府贷款项目继续平稳实施，根据有关文件要

求，再次强调以下原则和要求：

　　（一）对于已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选项目规划，未在一年有效期内列

入财政部备选项目清单的项目，逾期自动取消。

　　（二）对于列入财政部备选项目清单后18个月内未签署商务合同或政府

协议的项目，原则上不再延期，逾期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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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于需办理资金申请报告批复的项目，请尽快向省级发展改革部

门申请办理，并在有效期截至日两个月前送达国家发展改革委。

　　请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抓紧办理相关手续，共同推动外方尽早

开展项目评估等有关工作，为项目及时签约、开工建设做好充分准备。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2015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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